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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2022〕118号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公布河南省 2022年“国培计划”项目县的

通 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遴选 2022年“国培计划”

项目县的通知》（教办师〔2022〕44号）精神，经过形式审查、

专家评审、公示等程序，省教育厅研究确定 30个县为 2022年“国

培计划”项目县。现将名单（附后）予以公布。

希望各项目县珍惜机遇，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主动落实教

师培训主体责任，统筹整合各级教师培训资源，做好县域教师培

训“十四五”规划，建立覆盖全体教师的项目体系、平台体系，

健全教师培训“选育用评”机制，优化县域教师培训生态，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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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文化，建好建强县域教师发展支持服务体系，保障全体

教师高质量完成五年一周期继续教育任务，确保每一名教师实现

进阶发展，以高质量教师培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附件：2022年“国培计划”项目县名单

2022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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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2年“国培计划”项目县名单

郑州市： 新密市

开封市：尉氏县

洛阳市：伊川县 偃师市

平顶山市：叶县

安阳市：内黄县 林州市

新乡市：卫辉市 辉县市 封丘县

焦作市：武陟县

濮阳市：南乐县 范县

许昌市：禹州市

南阳市：镇平县 内乡县

商丘市：民权县 柘城县 虞城县

信阳市：新县 光山县 商城县

周口市：郸城县 太康县

驻马店市：汝南县

济源示范区

汝州市

滑县

永城市

固始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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